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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
國報章於2021年11月4日刊登的「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向專業投
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註冊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批覆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汪建平

中國 •北京
2021年11月 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汪建平先生（董事長、執行董事）、莊尚
標先生（總裁、執行董事）、陳大洋先生（執行董事）、劉汝臣先生（執行董事）、
王化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辛定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承文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路小薔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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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 601186 證券簡稱： 中國鐵建 公告編號： 臨2021—055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註冊
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批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近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出具的《關於同意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向
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註冊的批覆》（證監許可 [2021]3414號），該
批覆就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事項批覆如下：

一 . 同意公司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面值總額不超過200億元公司債券
的註冊申請。

二 . 本次發行公司債券應嚴格按照報送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募集說明書進行。

三 . 本批覆自同意註冊之日起 24個月內有效，公司在註冊有效期內可以
分期發行公司債券。

四 . 自同意註冊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債券發行結束前，公司如發生重大事項，
應及時報告並按有關規定處理。

公司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上述批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東大會的授
權辦理本次公司債券發行的相關事宜，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特此公告。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1年11月4日


